
2009年法硕指导：刑法学精选试题解析七法律硕士考试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0/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30361.htm 1．甲素知乙家有钱，且每天白

天只有一老妇看家，遂起抢劫意念。为使抢劫顺利，甲先盗

窃军用手枪一支，子弹十发。一切准备就绪后，将枪弹藏于

身上，来到乙家。时逢老妇偶然外出，甲撬门入室，发现室

内无人，于是窃得现金及其他财物总价值一万余元。正准备

逃离时，老妇回来，甲遂开枪致老妇重伤后，逃离现场。请

回答以下问题： (1)甲的行为属于罪数形态中何种犯罪形态？

(2)该犯罪形态的处断原则是什么？ (3)对甲的行为应如何定罪

？ 【答案】(1)甲的行为属于罪数形态中的牵连犯。牵连犯是

指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即本罪)，而方法行为(手段行为)或结

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即他罪)的犯罪形态。甲盗窃军用枪

支的行为是抢劫行为的手段行为，盗窃枪支的行为与抢劫行

为之间存在着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所以，甲的

行为属于牵连犯。 (2)牵连犯的处断原则是凡刑法分则条款对

特定犯罪的牵连犯规定了相应的处断原则的，无论其所规定

的是何种处断原则，均应严格依照刑法分则条款的规定，对

特定犯罪的牵连犯适用相应的原则予以处断。除此之外，对

于其他牵连犯，即刑法分则条款未明确规定处断原则的牵连

犯，应当适用从一重处断原则定罪处刑，不实行数罪并罚。

(3)甲为抢劫而盗窃枪支的行为，构成盗窃枪支罪。甲在盗窃

之后为逃离现场而使用枪支将被害人重伤的行为，依照刑法

的有关规定，构成抢劫罪。在本案中，由于盗窃枪支罪和抢

劫罪构成牵连犯，而刑法分则有关条款又未对这种牵连犯明



确规定处断原则，所以，应适用从一重处断的原则，以处罚

较重的罪即抢劫罪定罪处罚。 【考生注意】案例分析题主要

考查考生实际运用刑法学知识的能力，要求考生熟练掌握与

案例有关的刑法规定，并要求考生能够理解、分析、解决具

体问题。由于案例分析题往往综合考查多个知识点，因而令

许多考生望而生畏，感觉答题时无从下手。实际上，由于考

试中的案例分析题通常是命题者依据法条设计的、不像现实

生活中的案例，根据案情寻找法条。由此考生只要通过认真

阅读案例，确定考查的知识点，理清解题思路，就非常容易

做答。在作案例分析题时，有些考生直接给出答案，没有对

案例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说明，即使结论是正确的，但是由于

不符合案例分析题的答题要求，得分也是较底的。以本题为

例，如有考生这样作答：甲的行为属于罪数形态中的牵连犯

。(2)牵连犯的处断原则是从一重处断原则。 (3)对甲的行为，

应依抢劫罪定罪。这样的回答尽管其中大部分内容是正确的

，但由于分析的不够，得分也是不高的。 2．《刑法》第384

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

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

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

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答案】本条规定的是挪用公款

罪。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挪用公

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

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

的行为。 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是国家工作人



员的廉洁性、国家财经制度及公款的使用权。客观方面表现

为利用职务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

，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

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

家工作人员。主观方面是故意，以归个人使用为目的。 犯本

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不退还是指行为人主观上想还，但客

观上不能还。如果主观上就不想还，应认定为贪污罪。 【考

生注意】本题是法律硕士入学考试刑法部分中最早的法条分

析题，题目中只是笼统地要求考生分析刑法第384条的规定，

目前法条分析题已经相对固定，而且与本题不同的是，目前

的法条分析题目对如何分析所给出的法条都有明确地要求，

一般是要求考生回答所给出法条规定的具体犯罪的罪名，该

罪的罪状形式、犯罪构成要件、法定刑类型档次，以及法条

中某个特定名词或者语句的含义等等，考生只需按照题目要

求一一作答即可。考试＊大编辑整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